推荐性行业标准项目建议书

	中文名称
	滑雪场所巡查救助规范

	英文名称
	Specification for inspection and rescue of ski area

	制定/修订
	☑制定  
[image: image1]修订
	被修订标准号
	

	采用国际标准
	☑无  
[image: image2]ISO 
[image: image3]IEC   
[image: image4]ITU 
[image: image5]ISO/IEC 
[image: image6]ISO确认的标准
	采用程度
	 SHAPE  \* MERGEFORMAT 


等同 
[image: image8]修改

 SHAPE  \* MERGEFORMAT 


非等效

	采标号
	
	采标名称
	

	标准类别
	□安全 
[image: image10]卫生 
[image: image11]环保 □基础 □方法 ☑管理 
[image: image12]产品 
[image: image13]其他

	ICS
	97.220

	主管部门
	国家体育总局

	起草单位
	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

	主编单位
	吉林省体育局体育器材装备中心（吉林省体育局体育产业发展指导中心）

吉林省体育职业技能鉴定站

	项目周期
	☑12个月  
[image: image14] 24个月 

	是否采用快速程序
	 □是  ☑ 否
	快速程序代码
	 SHAPE  \* MERGEFORMAT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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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费预算说明
	经费5万元，采取自筹经费方式，能够确保项目按时完成

	目的、意义
	1.目的：本文件的制定，旨在通过对滑雪场所巡查救助进行科学管理以及对其巡查、救助行为的规范，使其明确工作范围、内容，进而提升服务能力和水平。

2.意义：本文件的制定，填补了滑雪场所巡查救助管理行业标准的空白，为滑雪场所巡查救助规范化、标准化管理提供标准技术支撑，对保障大众安全参与滑雪运动行业以及滑雪场所健康有序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范围和主要技术内容
	1.本文件规定了滑雪场所巡查救助的基本要求、巡查救助、培训与考核和记录管理。 

2.本文件适用于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滑雪场所巡查救助管理。


	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据调研，美国、加拿大、法国、瑞典、英国等国家都已建立了滑雪场所巡查救助管理规范，已有完备的标准规范体系，对标上述滑雪运动先进国家，我国滑雪场所针对巡查救助的行业标准仍是空白，亟待完善。

	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全民健身条例》均规定：“经营高危险性体育项目，应当具有相应的安全保障、应急救援制度和措施”；国家强制性标准《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6部分：滑雪场所》要求：“应建立健全安全生产岗位责任制、安全管理与救护制度，以及设备设施维护制度，卫生环境管理制度等。目前，我国现有滑雪标准体系中，在各个层面尚缺失滑雪场所巡查救助管理相关的标准，没有类似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该标准制订与国家强制性标准《体育场所开放条件与技术要求 第6部分：滑雪场所》标准协调配套。本文件在编制过程中，确保相关的管理内容将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与我国国情及各层面所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相衔接，在此基础上，结合实际，以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为原则，起草制定本行业标准。


	标准涉及的产品清单
	无

	是否有国家级或省级科研项目支撑
	☑是  □ 否
	科研项目编号及名称
	吉林省滑雪巡查救助体系构建研究

	是否涉及专利
	 SHAPE  \* MERGEFORMAT 


 是  ☑ 否
	专利号及名称
	

	备注
	


